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112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紀錄
時間：112年11月1日（星期三）中午12時10分
地點：農學院會議室(國際交流學園地下一樓)
主席：沈榮壽院長
紀錄：呂美娟
出席人員：江彥政副院長、侯新龍主任、張栢滄主任、李嶸泰主任(詹明勳老師代)、李安勝主任、陳世宜主任、王文德主任、陳美智主任、蔡文錫主任、侯金日主任、黃文理委員(請假)、徐善德委員、廖宇賡委員、夏滄琪委員、吳建平委員、陳鵬文委員、王柏青委員、郭章信委員、周蘭嗣委員、曾碩文委員、許育嘉委員、王孝雯委員、李志明委員
列席人員： 
壹、主席報告：昨天參加本校第三週期校務自我評鑑委員會(自辦實地訪評)，評鑑委員對本校的缺短例如兩校合併組成的4校區資源的消耗、教師教學評量低於3.5共15人偏高、新進教師經費補助較少、經濟弱勢學生及學習成效不佳學生輔導考核等問題針砭意見，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改善。
貳、宣讀本院112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紀錄
決 定：紀錄確立。 
參、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

決 定：同意備查。
肆、提案討論：
提案一

案由：本院112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
一、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「本校各學院、系(所)及中心，應於評鑑當學年度開始時，組成教師評鑑委員會，負責該院、系(所)及中心內教師之評鑑工作。院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，其組成方式如下：一、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。二、各系(所)及中心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。三、其餘委員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，提報院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。」如電子檔P.1~P.4。
二、本院於112年10月17日112學年度第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(一)本院112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由各系推薦1名當然委員、院教評會推薦2名、及召集人院長共12名組成。(二) 植物領域推薦台大農藝學系王淑珍教授、動物領域推薦台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陳億乘主任。會議紀錄摘錄如電子檔P.7。
三、各系推薦委員如下：農藝系侯新龍教授、園藝系張育森教授（台大園藝暨景觀學系）、森林系何坤益教授、木設系李安勝教授、動科系林炳宏教授、農生系王文德教授、景觀系江彥政教授、植醫系郭章信教授、農管學位學程吳建平教授。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
提案二
提案單位：農學院
案由：修正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第十四之二案，提請審議。

說明：
一、為補正107年12月24日農學院107學年度第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敘明short communication 與note，皆不得為本院教師升等之代表作及參考著作，會議紀錄摘錄如電子檔P.8。
二、又112年10月17日112學年度第2次院教評會通過，教師升等代表作不推薦投稿於MDPI出版之SCI、SSCI、SCIE期刊，會議紀錄摘錄如電子檔P.6~P.7。
三、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第十四之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電子檔P. 9，修正後全文如電子檔P.10 (P.15)~P.23。

決議： 
一、有關教師升等代表作不推薦投稿於MDPI出版之SCI、SSCI、SCIE期刊請各系討論提供意見送院務會議再議。
二、short communication 與note，皆不得為本院教師升等之代表作及參考著作修正為「本院教師升等之學術著作類型應為完整原創研究期刊論文，始得列為代表作及參考作。」。
三、修正後送校教評會審議。

提案三
提案單位：農學院
案 由：修正本院教師以教學實踐研究(發)升等評分表及各類等評分表暨附表說明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計分案，提請審議。
說 明：
一、年初配合本校修法時間倉促，未將教師以教學實踐研究(發)升等評分表納入修正。
二、依本校升等評分表修正外審委員6位剔除最高分及最低分之審查分數後之四位審查人評定成績平均。
三、並依本校升等評分表修正Aa  1.由研究發展處/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或校級委託單位認定、經由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之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計畫：(1)有審查制度之政府委託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：每年每件5分。2.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：（1）整合型研究計畫總主持人每年每件加12分。（2）一般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每年每件加8分。3.行政院所屬機關學界科技專案計畫：（1）學界科技專案計畫總主持人每年每件14分。
四、本院各類升等評分表附表修正如下：
附表、作者順位權數 (著作作者人數及作者順位給分比率表)
	順位
作者人數
	第一
或通訊作者
	第二
	第三
	第四
	第五

	1 人
	100%
	
	
	
	

	2 人
	100%
	40%
	
	
	

	3 人 
	100%
	30%
	20%
	
	

	4 人
	100%
	25%
	15%
	10%
	5%


  附加說明：
一、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皆以100%計分計。二位共同之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，每位權重70%。 三位(含以上)共同之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，每位權重50%。

二、非第一作者依作者人數及作者順位比率表計分。

  三、作者人數在五人以上者，比照四人核分標準辦理，第五順位以後作者概以百分之五計算。
五、修正後本院教師各類升等評分表如電子檔P.24~ P.33。
決 議：
一、各類升等評分表附表說明修正如下：
附表、作者順位權數 (著作作者人數及作者順位給分比率表)
	順位
作者人數
	第一
或通訊作者
	第二
	第三
	第四
	第五

	1 人
	100%
	
	
	
	

	2 人
	100%
	40%
	
	
	

	3 人 
	100%
	30%
	20%
	
	

	4 人
	100%
	25%
	15%
	10%
	5%


 附加說明：
1、 單一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皆以100%計分。

2、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有二位共同擔任者，每位權重70%， 三位(含以上)共同擔任者，每位權重50%。

三、非第一作者依作者人數及作者順位比率表計分。

  四、作者人數在五人以上者，比照四人核分標準辦理，第五順位以後作者概以百分之五計算。
二、修正後送校教評會審議。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
散會：下午1時5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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